
GE.20-03893 (C) 200320 200320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2020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20 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白俄罗斯*、古巴*、埃及*、马来西亚*、尼加拉瓜*、菲律宾、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突尼斯*、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也门*：决议草案 

  43/… 

国家外债和其他有关国际金融义务对充分享有所有人权尤其是经济、

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影响问题独立专家的任务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及其

他有关国际人权文书， 

 重申人权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关于结构调整和经济改革政策及外债对

充分享有所有人权尤其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影响问题的各项决议和决定，

其中最近的一项是理事会 2019 年 3 月 21 日第 40/8 号决议，并重申其他所有有

关决议， 

 回顾人权理事会 2007 年 6 月 18 日关于理事会体制建设的第 5/1 号决议和关

于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行为守则的第 5/2 号决议，强调任务负责人应当根

据这两项决议及其附件履行职责， 

 强调指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属于经济、社会、文

化或人道主义性质的国际问题， 

 强调世界人权会议一致呼吁国际社会作出一切努力，帮助减轻发展中国家的

外债负担，以辅助这些国家的政府努力争取全面实现本国人民的经济、社会及文

化权利，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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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指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手段最为重要；为此着重指

出，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对于切实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说至关重要， 

 又强调指出，《2030 年议程》决心协助发展中国家通过执行旨在推动酌情

进行债务融资、债务减免和债务重组的协调政策，实现长期债务可持续性，并决

心处理重债穷国的外债问题，以减轻债务压力， 

 认识到第三次发展筹资国际会议通过的《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作出了承

诺；注意到尽管国际上作出了债务减免努力，但许多国家仍然易受债务危机影

响，有些国家已陷入危机，其中包括一部分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

一些发达国家， 

 又认识到任何国家均拥有重组其主权债务的主权权利，这项权利不得因其他

国家的任何措施而受到阻挠或妨碍， 

 申明债务负担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诸多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加剧极端贫

困，妨碍实现可持续人类发展，因而严重阻碍实现所有人权， 

 1. 表示赞赏国家外债和其他有关国际金融义务对充分享有所有人权尤其

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影响问题独立专家开展的工作和作出的贡献；1 

 2. 决定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4/3 号决议规定的职权范围，将国家外债和其

他有关国际金融义务对充分享有所有人权尤其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影响问

题独立专家的任务延长三年； 

 3. 鼓励独立专家按照其任务授权，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各

位特别报告员、独立专家、人权理事会及其咨询委员会有关经济、社会及文化权

利和发展权问题的各专家工作组成员合作； 

 4. 请独立专家根据人权理事会和大会的工作方案，定期向理事会和大会

提交报告； 

 5. 请秘书长向独立专家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尤其是独立专家履行职责

所需的一切人员和资源； 

 6. 敦促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国际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与

独立专家充分合作，便利其履行任务； 

 7. 请独立专家根据人权理事会和大会的工作方案，定期向理事会和大会

提交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8. 决定根据理事会工作方案在同一议程项目下继续审议此事。 

     

  

 1 见 A/HRC/43/45 和 Add.1 及 Add.2。 


